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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3年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京市监函〔2023〕5号）

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修订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保温系统粘结性能检验；5 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

芯检验；6外窗现场气密、水密性能检验；7建筑气密性能检验；8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验；9围护结构传热系数
检验；10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检验；11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节能检验；12照明系统节能检验。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增加了新风热回收机组、漏风量、相关色温和一般显色指数等术语； 
2 增加了供暖、通风空调系统中新风热回收机组换热效率、风管系统漏风量检测方法； 
3 增加了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中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光电转化效率和光伏组件背板温度检测方法； 
4 增加了照明系统中照明场所统一眩光值、照明场所相关色温、一般显色指数、照明场所闪变指数、频闪效

应可视度检测方法。 
本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负责管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会归口、组织实施，并组织编制单位对标准具体技术内容进行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北京

中建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新华路 1号，邮编 100076；电话：010-87148701；电子
邮箱：cscec_keyan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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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和北京市关于建筑节能的政策、法规，规范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验方法，保证节能工程质
量，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的现场检验。 
1.0.3  民用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验，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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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民用建筑 civil buildings 
供人们居住和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的总称。 

2.0.2  建筑气密性 air tightness of building envelope 
建筑或房间在封闭状态下阻止空气渗透的能力。用于表征建筑或房间在正常密闭情况下的无组织空气渗透量。

通常采用压差实验检测建筑气密性，以换气次数 N50，即室内外 50Pa 压差下换气次数来表征建筑气密性。 
2.0.3  换气次数 rate of ventilation 
建筑物在自然状态下单位时间内通过围护结构缝隙，渗入室内的空气量与换气体积的比值。 

2.0.4  热箱法 thermal box method 
建筑物采用热箱装置测量计量热箱内的发热量和被测部位的内、外表面温度，通过计算得到被测部位传热系

数的检测方法。 

2.0.5  匀质构造 homogeneous structure 
沿围护结构表面垂直方向，各层材料为同一材质，且具有明确分层平面，构造均匀、充实，没有预制孔洞的

构造。 

2.0.6  室内活动区域 occupied zone 
由距地面或楼板面 100mm和 1800mm，距内墙内表面 300mm，距外墙内表面或固定的供暖空调设备 600mm

的所有平面所围成的室内空间区域。 

2.0.7  单位风量耗功率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air volume 
通风空调系统输送单位体积风量所消耗的电功率。 

2.0.8  新风热回收机组 energy recovery ventilators for outdoor air handling 
以显热或全热回收装置为核心,通过风机驱动空气流动实现新风对排风能量的回收和新风过滤的设备。 

2.0.9  漏风量 air leakage rate 
风管系统中，在某一静压下通过风管本体结构及其接口，单位时间内泄出或渗入的空气体积量。 

2.0.10  地源热泵系统 ground-source heat pump system 

以岩土体、地下水或地表水为低温热源，由水源热泵机组、地热能交换系统、建筑物内系统组成的供热空调

系统。根据地热能交换系统形式的不同，地源热泵系统分为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地下水地源热泵系统和地表水

地源热泵系统。 

2.0.11  太阳能热水系统 solar water heating system 
将太阳能转换成热能以加热水的系统装置。包括太阳能集热器、蓄热水箱、泵、连接管路、支架、控制系统

和必要时配合使用的辅助能源。 
2.0.12  太阳能光伏系统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 

利用光生伏打效应，将太阳能转变成电能，包含逆变器、平衡系统部件及光伏方阵在内的系统。 

2.0.13  统一眩光值 unified glare rating 
国际照明委员会（CIE）用于度量处于室内视觉环境中的照明装置发出的光对人眼引起不舒适感主观反应的心

理参量。 

2.0.14  相关色温 correlated colour temperature 
当光源的色品点不在黑体轨迹上，且光源的色品与某一温度下的黑体的色品最接近时，该黑体的绝对温度为

此光源的相关色温。 

2.0.15  一般显色指数 general colour rendering index 
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CIE）规定的第 1～8种标准颜色样品显色指数的平均值。 

2.0.16  闪变指数 short-term flicker indicator of illuminance 
短期内低频（80Hz以内）光输出闪烁影响程度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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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频闪效应可视度 stroboscopic effect visibility measure 
光输出频率范围为 80Hz～2000Hz时，短期内频闪效应影响程度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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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节能工程进行现场节能检验时，委托方应提供设计文件等技术资料。 
3.0.2  节能检验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具备有效期内的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除另有规定外，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
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的有关规定。 
3.0.3  竣工验收时，受季节影响未进行的节能性能检验项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
准》GB 50411的规定在保修期内完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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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温系统粘结性能检验 

 
4.1  保温板与基层的拉伸粘结强度 

4.1.1  单位工程中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体，按扣除门窗洞口后每1000m2的保温墙面面积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不足 1000m2也为一个检验批。 

4.1.2 保温板与基层的拉伸粘结强度检测位置，应在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见证下在施工现场随机抽取，每个检验批
抽取3处，每处抽取1个检测位置，抽样时兼顾不同朝向和楼层，在工程中均匀分布。 
4.1.3  检测应在粘结材料达到要求的龄期后，宜在下道工序施工前进行。 

4.1.4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保温板材的粘结方法，确定粘结点位的位置和分布，选择砂浆饱满的位置作为检测点，将检测部位外表面污渍清
除并保持干燥； 

2 按产品说明书规定比例配置粘接剂，搅拌均匀，均匀涂布于标准块粘贴面上，标准块尺寸为 95mm×45mm，厚度为
6mm～8mm，并将标准块贴于保温板材表面，标准块与保温板的粘结面积宜大于标准块面积的 90%以上，使用U型卡、胶

带等将其临时固定； 

3 粘接剂固化后，使用切割锯沿标准块边缘切割保温板材，断缝应从试样表面垂直切割至粘结砂浆或基层表面； 

4 安装拉拔仪，将拉力杆与标准块垂直连接固定，在支腿下放置垫板，调整仪器使拉力方向与标准块垂直； 

5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 JGJ/T 110的规定匀速加载，直至试样破坏，记录拉力的峰
值和破坏状态，精确至0.001kN； 

6 标记拉拔后试样序号，按序号计算拉伸粘结强度。 
4.1.5  检测结果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1 单个检测点的拉伸粘结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A
F

=s                                    
（4.1.5）            

式中：σ—试样拉伸粘结强度（MPa）； 

F—破坏荷载（N）； 

A—标准块粘结面积（mm2）。 

2 计算所有试样拉伸粘结强度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检测结果，精确至 0.01MPa。 

3 算术平均值不符合要求时，应测量不符合设计或标准要求的单个保温板与基层的粘结面积，对于单个保温板的粘结面
积比小于90%的重新取样检测。 

4.1.6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2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比 

4.2.1  单位工程中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体，按扣除门窗洞口后每1000m2的保温墙面面积划分为一

个检验批，不足1000m2也为一个检验批。 
4.2.2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比检测位置，应在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见证下在施工现场随机抽取，每个检验批抽
取3处，每处抽取1个检测位置，抽样时兼顾不同朝向和楼层，在工程中均匀分布。 
4.2.3  检测设备包括裁纸刀、粘结面积检测板等，粘结面积检测板材质宜为透明有机玻璃，尺寸一般宜为 600mm
×300mm，在板的一侧划分 10mm间距的网格线。 

4.2.4  检测宜在保温板粘贴 3d后，下道工序施工前进行。 
4.2.5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在外围护结构上选定检测位置，按保温板使用模数选择一整块保温板从墙上剥离，使用钢卷尺测量被剥离
的保温板尺寸，计算保温板面积； 

2 将粘结面积检测板贴到保温板与粘结材料实粘部位（既与墙体粘结又与保温板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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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测板中粘结砂浆填满的网格直接记录网格数，粘结砂浆未填满的网格按砂浆占据网格面积计算，单块粘
结砂浆的面积为网格数乘以每个网格面积。 

4.2.6  检测结果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比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结果取3个点的算术平均值： 

z iA A= å               
                 （4.2.6-1） 

                 100%ZA
A

m = ´  
                         

 
（4.2.6-2） 

式中：AZ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m2），精确至0.01m2； 

Ai —单块粘结砂浆所占各个网格面积（m2）； 

μ—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百分比，精确至 1%； 

A —整块保温板面积（m2）。 

4.2.7  当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比达到设计值或相关标准要求值且粘结面积比不小于 40%时，判定合格。 

 
4.3  锚栓拉拔试验 

4.3.1  单位工程中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体，按扣除门窗洞口后每1000m2的保温墙面面积划分为一

个检验批，不足1000m2也为一个检验批。 
4.3.2  锚栓拉拔试验检测位置，应在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见证下在施工现场随机抽取，每个检验批抽取 3处，每

处抽取 5个锚栓，抽样时兼顾不同朝向和楼层，在工程中均匀分布。 

4.3.3  检测宜在锚栓锚固后，下道工序施工前进行。 

4.3.4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选定保温锚栓试件，去除拉拔仪支撑腿内侧保温材料，至锚栓周围露出基层墙体表面； 

2 安装拉拔仪，连续匀速加载至设计荷载值或锚栓拔出，总加荷时间为 1min～2min； 

3 记录荷载值和破坏状态，精确至 0.001kN。 

4.3.5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试件抗拉承载力最小值符合设计要求，判定合格。如无设计值，应符合表 4.3.5的规定： 

表 4.3.5  锚栓技术指标 

项目 
性能指标 

A类基层墙体 B类基层墙体 C类基层墙体 D类基层墙体 E类基层墙体 

抗拉承载力最小值（kN） ≥0.60 ≥0.50 ≥0.40 ≥0.30 ≥0.30 

注：1 当锚栓不适用于某类基层墙体时，可不做相应的抗拉承载力检测； 

2  A类：普通混凝土基层墙体； 

3  B类：实心砌体基层墙体，包括烧结普通砖、蒸压灰砂砖、蒸压粉煤灰砖砌体以及轻骨料混凝土墙体； 

4  C类：多孔砖砌体基层墙体，包括烧结多孔砖、蒸压灰砂多孔砖砌体墙体； 

5  D类：空心砌块基层墙体，包括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墙体； 

6  E类：蒸压加气混凝土基层墙体、装配式轻质墙板。 

2 当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应扩大一倍数量再次抽样检测，仍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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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验 
 

5.0.1  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验按单位工程进行抽样，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可
合并计算建筑面积；每30000m2可视为一个单位工程进行抽样，不足30000m2也视为一个单位工程。每种节能构造

的外墙检验不得少于3处，每处抽取一个点。 
5.0.2  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测位置，应在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见证下在施工现场随机抽取，抽样部位宜均匀
分布，兼顾不同朝向、楼层，不宜在同一个房间外墙上取 2个或 2个以上芯样。 

5.0.3  检测时间应在保温系统全部完工后。 

5.0.4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对于聚苯板等硬质保温板材或保温浆料，在选定的检测部位，可钻取直径 70mm的芯样，钻芯机一直钻到
基层停止，必要时也可钻透墙体，取出芯样，记录芯样完整程度； 

2 对于岩棉、玻璃棉类材料，采用裁纸刀切割出 100mm×100mm芯样； 

3 对于有坚硬外饰面的装饰一体板等保温系统，可先去除外饰面，再钻取芯样； 

4 在芯样上或钻芯附近墙壁上标注芯样编号，记录位置、芯样的完整程度、保温系统各层的材质、保温层厚
度； 

5 把分度值为 1mm 的钢直尺贴附在垂直于芯样表面的方向上测量保温层厚度并拍照记录。取出的芯样为不
完整芯样时，可在钻孔位置的孔壁上直接测量并拍摄附带标尺的照片。 

5.0.5  计算芯样保温层的平均厚度，精确到 1mm。 

5.0.6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规定进行判定； 

2 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应扩大一倍数量再次抽样检测，仍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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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窗现场气密、水密性能检验 
 
6.0.1  外窗现场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检验按单位工程进行抽样，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的多个单位
工程可合并计算建筑面积；每 30000m2可视为一个单位工程进行抽样，不足 30000m2也视为一个单位工程。同厂

家、同材质、同开启方式、同型材系列、同尺寸的外窗检测不应少于 3樘。 

6.0.2  外窗现场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检测位置，应在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见证下在施工现场随机抽取，抽样时兼
顾不同的楼层、朝向。 

6.0.3  检测应在外窗全部完工，窗洞口与外窗之间的间隙全部封闭后进行。 

6.0.4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用卷尺在外窗室内一侧测量外窗的长、宽、厚尺寸、开启缝长、最大玻璃尺寸，记录现场空气温度、湿度、
大气压力；    

    2 用胶带从室内一侧密封外窗开启缝，用塑料薄膜从室内封住外窗洞口，塑料薄膜应能够承受检测过程中施
加的压力不会破坏，安装检测设备； 

3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 JG/T 211中规定进行外窗气密性能
检测，仅对外窗施加正向压力； 

4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外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现场检测方法》 JG/T 211中规定进行水密性能检测，
仅对外窗施加正向压力； 

    5 记录外窗气密性能、水密性能检测值，外窗洞口周边墙面的渗水情况。 

6.0.5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7106的规定，分别计算三樘外
窗单位开启缝长空气渗透量、单位面积空气渗透量，以 3樘外窗检测结果的最不利值作为气密性能检测结果；以

3樘外窗中水密性能检测值的最不利值作为水密性能检测结果。 

6.0.6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外窗气密性能及水密性能检测结果达到设计值，判定合格； 

2 检测结果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扩大一倍数量再次抽样检测，仍不符合要求时，则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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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气密性能检验 
 

7.1  一般规定 
7.1.1  建筑物气密性检验应按下列方法进行抽样： 

1 对于居住建筑，气密性检验抽样应考虑设计气密性分区情况，并兼顾每栋建筑的底层、中间层、顶层各选
择一个典型户型；同时应对建筑单元进行气密性检验，抽样数量每栋不少于1个单元； 

2 对于公共建筑，宜对整栋建筑进行气密性检验，在建筑构造许可的情况下，可按不同功能区抽检，每个功
能区不少于1处。 

7.1.2  检测应在现场具备以下条件之后进行： 

1 自然通风开口关闭，整个建筑的机械通风或空调开口密封； 

2 外围护结构门窗关闭，开放壁炉等与外界连通的开口关闭； 

3 给排水系统的地漏已注水封闭； 

4 电梯竖井、与外界连通的桥架洞口等部位封闭。 

7.1.3  如对整栋建筑进行评价，在建筑构造许可的情况下，可以对部分建筑单元或整栋建筑进行检测，针对体积
大于15000m3的大体量建筑进行评价时，可根据建筑设计气密性分区进行检测，取检测结果的体积加权平均值作

为整栋建筑的换气次数。 

7.1.4  压差法适用于对整个建筑物进行检测，也可对单个房间进行检测；示踪气体法适用于自然条件下对单个房间进行
检测。 
 

7.2  压差法 
7.2.1  压差法检测环境应符合地面风速不大于3m/s或气象风速不大于6m/s；室内外温差与建筑空间高度（或建筑
其中部分空间高度）的乘积，不应大于250m﹒K。 

7.2.2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测量室内空气温度、湿度、大气压力，待检房间内有效体积。将房间内杂物清理出房间，被测空间内的内
门应打开（橱柜和衣柜宜关闭），以使空间内压力保持均匀，内部压力变化不应大于设定室内外压差的10%； 

2 检查并封闭被测建筑空调、新风等所有与外界环境连通的非围护结构渗透源或其中部分空间或被测房间的
所有有影响的外部开口（如墙面线缆走管外露洞口、门窗、地漏、空调洞口等），但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建筑

围护结构的气密性能； 

3 在待检建筑或房间门口或窗口安装鼓风门检测仪，确保风机装置与建筑连接部位密封以防止漏风； 

4 将压力测量装置与临时封闭的气流输送设备端口相连以测量室内外压差，读取30s的零风量正负压差平均
值，若两个零风量压差平均值中的任何一个大于5Pa，则不得进行测试； 

5 启动风机，调节风速控制器，对室内加压（减压），当室内外压差达到70Pa并稳定后，停止加压（减压），
记录空气流量；体积大于15000m3的大体量建筑压差可达到50Pa并稳定后，停止加压（减压）； 

6 逐级降低压力差，每级压力差不高于10Pa，待稳定后记录流量；大体量建筑可每级降低5Pa，待稳定后记录
流量； 

7 正压、负压状态各检测一遍，取两次同级压力的流量平均值作为该级压力空气流量。 

7.2.3  取5个压力等分点，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气密性测定方法 风扇压力法》GB/T 34010的规定，采用最
小二乘法确定空气流量系数与空气流量指数，计算基准压差50Pa时空气渗漏量L，建筑气密性应按下式计算： 

     
V
LN =50                                      （7.2.3） 

式中：N50 —压差50Pa时的房间换气次数（h-1）； 

L —基准压差50Pa时空气渗漏量（m3/h）； 

V —被测建筑物或房间换气体积（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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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示踪气体法 

7.3.1  示踪气体法检测环境应符合室外风速不大于3m/s。 

7.3.2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检测室内空气温度、被测房间的有效体积、室外空气风速； 

2 气体分析仪测点采用梅花形布置（图7.3.2），各点在房间对角线4等分点位置，高度不大于1/2层高； 

 
图 7.3.2  室内布点图 

 

3 向室内释放示踪气体，采用风扇搅动室内空气10分钟后，使示踪气体分散均匀，关闭风扇；每分钟记录一
次气体浓度，获得不少于50组数据，停止试验。 

7.3.3  换气次数应按下式计算： 

 tCCN t /)ln(ln 0 -=                           （7.3.3） 

式中：N—自然条件下的房间换气次数（h-1）； 

Ct —检测时的示踪气体浓度（mg/m³或%）； 

      Co —检测初始时示踪气体浓度（mg/m³或%）； 

      t—检测时间（h）。 

 

7.4  结果判定 

7.4.1  建筑物或房间气密性检测结果符合设计要求，判定合格； 

7.4.2  当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应整改后重新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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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验 
 
8.0.1  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缺陷包括外表面热工缺陷、内表面热工缺陷。 
8.0.2  民用建筑节能检验，宜首先进行建筑物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 
8.0.3  检测设备宜采用红外热像仪，检测期间应避开雨雪天气，检测前至少24h内室外空气温度的逐时值与开始检
测时的室外空气温度相比，其变化不应大于10℃，检测前至少24h内和检测期间，建筑物外围护结构内外平均空气
温差不宜小于10℃。 
8.0.4  外表面热工缺陷检测时，每小时室外风力变化不宜超过2级或最大风力不宜大于5级。 
8.0.5  外围护结构外表面热工缺陷检测开始前至少6h内，受检的外围护结构表面不应受到太阳光直接照射，外围
护结构内表面热工缺陷检测时应避开灯光的直射。 

8.0.6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检测前应了解被测建筑的结构特征和检测时的气候条件； 

    2 调整红外热像仪的发射率，使红外热像仪的测定结果等于参照温度；应在不同方位相等距离下扫描同一个
被测部位，检查邻近物体是否对被测的围护结构表面造成影响，必要时可采取遮挡措施或者关闭室内辐射源； 

    3 应先对围护结构进行普测，然后对异常部位进行详细检测； 

    4 建筑围护结构同一个部位的红外热像图应拍摄2张；如果所拍摄的红外热像图，整体区域过小，应单独拍摄
1张以上主体部位热像图；所检验部位热像图，应用草图说明其所在位置，并附上可见光照片；红外热像图上应标
明参照温度的位置和数据； 

5 实测热像图中出现的异常，如果不是围护结构设计或热（冷）源、检测方法等原因造成，则可认为是缺陷； 
    6 热像图中的异常部位，宜通过将实测热像图与被测部分的预期温度分布进行比较确定。必要时可采用内窥
镜、取样等方法进行确定。 

8.0.7  受检外表面的热工缺陷等级采用相对面积y 评价，受检内表面的热工缺陷等级采用能耗增加比β评价，检

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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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 —受检表面缺陷区域面积与主体区域面积的比值； 

      β—受检内表面由于热工缺陷所带来的能耗增加比； 
      T1 —受检表面主体区域（不包括缺陷区域）的平均温度（℃）； 
      T2 —受检表面缺陷区域平均温度（℃）； 
      T1，i—第 i幅热像图主体区域的平均温度（℃）； 
      T2，i—第 i幅热像图缺陷区域的平均温度（℃）； 

T0—环境温度（℃）； 
      A1，i—第 i幅热像图主体区域的面积（m2）；  
      A2，i—第 i幅热像图缺陷区域的面积，指与 T1的温度差大于等于 1℃的点所组成的面积（m2）；       

i—热像图的幅数，i=1～n； 
j—一幅热像图的张数，j=1～m。 

8.0.8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受检围护结构外表面缺陷区域与主体区域面积的比值小于 20%，且单块缺陷面积小于 0.5m2，判定为被测

区域合格； 

    2 受检围护结构内表面因缺陷区域导致的能耗增加比值小于 5%，且单块缺陷面积小于 0.5m2，判定为被测区

域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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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验 
 

9.1  一般规定 
9.1.1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验宜在冬季采暖期，被测部位保温系统施工完工 60d后，选择连续采暖至少 7d的房屋
进行。非采暖期检测时，可以采用人工加热或制冷方式进行检测。  

9.1.2  按照单位工程进行抽样，采用相同材料、构造和施工做法的外墙应抽取不少于 3个检测部位；屋顶、不采
暖楼梯间隔墙及与室外空气连通的地下室顶板等围护结构应各抽取不少于 1个检测部位。500m2以下的单体建筑，

应对外墙抽取不少于 1个检测部位。 

9.1.3  现场选择待检围护结构的朝向宜为北向、东向，不宜选择西向和南向，表面应平整，没有裂缝，检测范围
内应是相同材质、构造的基层及保温体系。 

9.1.4  使用红外热像仪对预选的被测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进行检测，宜选择温度场均匀、没有热工缺陷的围护结
构作为被测部位。 

9.1.5  热流计法适用于检测匀质材料构造的围护结构；热箱法适用于匀质或非匀质材料构造的围护结构。 

 

9.2  热流计法 
9.2.1  检测时，室外风力应小于 5级，围护结构内外表面温差宜高于 20℃或 10/K℃，应保证室内空气温度的波动
范围在±3℃之内。热流计周围温度稳定后，检测时间至少连续检测 96h，温度不稳定时应连续检测不少于 168h。
围护结构被测区域的外表面应避免雨雪和阳光直射，否则需临时遮挡；检测期间应封闭被测围护结构所在的房间。 

9.2.2  当室内外温差达不到规定要求或在非采暖期检测时，可以采取人工加热或制冷的方式建立室内外温差，加
热装置距离被测围护结构表面不小于 1.5m。 

9.2.3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将热流计直接安装在被测围护结构内表面上，热流计表面与被测表面应充分接触。热流计计量范围内的传感
器表面不得有任何遮挡，测点位置不应靠近热桥、裂缝和有空气渗透的部位，距离热桥部位应不少于构件厚度的

1.5倍；不应受阳光直射、加热、制冷装置和风扇的直接影响。一个检测面应设置不少于 4个热流计测点，两个热
流计之间的中心距离不宜小于 200mm； 

2 每个热流计应有检测内外表面温度的温度传感器，内表面温度传感器应靠近热流计安装，距离不宜超过
20mm，对应外表面温度传感器应在与热流计相对应的位置安装。温度传感器连同100mm长的引线应与被测表面
紧密接触，传感器表面的辐射系数应与受检表面基本相同。墙体内外表面温度传感器温差的测量误差应小于0.2℃； 

3 应采用连续测量方式，数据采集时间间隔应不大于 30min； 

4 应检测围护结构的热流密度、室内外空气温度、围护结构的内、外表面温度等数据。 

9.2.4  热流计各测点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1 数据处理宜采用动态分析法进行计算，其处理软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规定； 

2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计算： 
1）各测点热阻的末次计算值与24h之前的计算值相差不大于5%； 
2）检测期间内第一个INT（2×DT/3）天内与最后一个同样长的天数内各测点热阻的计算值相差不大于5%。 

3 当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数据分析时，各测点传热系数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并且应使用全天数据（24h的整数倍）进
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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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各测点的热阻（m2·K/W）； 

θIj—各测点内表面温度的第j次测量值（℃）； 

θEj—各测点外表面温度的第j次测量值（℃）； 

qj —各测点热流密度的第j次测量值（W/m2）； 

K —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W /（m2·K）]； 

Ri —围护结构内表面换热阻（m2·K/W），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规定采
用； 

Re—围护结构外表面换热阻（m2·K/W），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规定采
用。 

9.2.5  被测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应以各测点检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最终计算结果。 

ඣ.2.6  居住建筑根据建筑物所依据的节能设计标准规定检测围护结构主体传热系数或平均传热系数，公共建筑宜
按照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的规定检测围护结构主体传热系数和热桥传热系数，计算得到平均

传热系数。 

 

9.3  热箱法 
9.3.1  当室外平均空气温度不大于 25℃，相对湿度不大于 60%时，可以仅使用热箱进行检测；当室外平均空气温
度大于 25℃时，应使用冷箱模拟室外环境进行检测。控制室内外平均温差在 13℃以上，逐时最小温差应高于 10℃。
围护结构被测区域的外表面应避免阳光直射或周边建筑物的热反射，必要时，应对被测围护结构外表面进行遮挡。

被测部位尺寸宜大于 2.2m×2.4m。 

9.3.2  应按下列步骤进行检测： 

1 在检测区域的中心部位对应布置围护结构内、外表面温度测点，温度传感器探头连同 100mm～200mm 长
引线一并直接粘贴在围护结构表面，测点探头感温部位不能有其他物体遮挡。当采用空气温度计算法时，内侧表

面温度测点应至少 1个，宜布置在计量热箱中心部位，外侧表面温度测点应至少 1个，宜与内侧表面温度测点对
应布置；当采用内外侧表面温度计算法时，内侧表面温度测点应至少 3个，宜均匀布置在计量热箱中心部位，外
侧表面温度测点应至少 3个，宜与内侧表面温度测点对应布置； 

2 热箱内空气温度传感器安装在热箱内几何中心部位；室内空气温度传感器应布置在计量热箱正面中心，安
装在距热箱外表面 500mm～800mm距离，1/2层高部位； 

3 室外空气温度传感器安装，独立使用热箱检测时，布置在距被测围护结构外表面 200mm～400mm 的阴影
区域，并且需安装防辐射罩，当使用冷箱联合检测时，布置在冷箱有效空间几何中心位置。如果被测房间除北向

的其他朝向的外墙有较大尺寸外窗，室内空气温度传感器宜安装防辐射罩或将外窗进行遮挡； 

4 安装热箱使热箱周边与被测表面紧密接触，不应有漏气现象；热箱边缘应距被测围护结构周边踢脚、墙角、
外窗及线盒等热桥部位 600mm以上，检测部位不能有埋管等缺陷；若室外平均空气温度大于 25℃，应在室外表
面安装冷箱，冷箱应大于热箱周边 300mm以上，以降低被测围护结构室外的温度； 

5 安装冷箱，使用卷尺测量出热箱在被测围护结构的位置，在热箱对应的围护结构室外位置中心部位粘贴室
外墙表温度传感器，将室外空气温度传感器固定在冷箱的中心位置，将冷箱固定在被测围护结构室外表面，使冷

箱和热箱中心轴线基本重合； 

6 设定室内空气温度和热箱内空气温度相等，且设定值与室外空气温度最高值的温差不小于 13℃，封闭被测
房间； 

7 当室内环境温度较低，宜安装加热器，采用电油汀时，距热箱边缘应大于 1500mm，距室内空气温度传感
器大于 1000mm，采用暖风机加热时，风口不应朝向热箱和室内温度传感器； 

8 传热系数检测时间间隔宜为 30min，检测持续时间宜为 96h，如检测数据没有进入稳定状态，宜相应延长
检测时间；取稳定状态的连续 24h检测数据，采用算术平均法进行分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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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测室内空气温度，室外空气温度（或冷箱内的空气温度）,围护结构内外表面温度，热箱内空气温度，热

箱功率。 

9.3.3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1 采用空气温度计算时，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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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值[W/（m2·K）]； 

Kb—计量热箱外壁传热系数值[W/（m2·K）]； 

Qj—第j个单位检测时间间隔热箱加热功率（W）； 

Sr—计量热箱内侧5个表面面积和（m2）； 

Sk—计量热箱内开口面积（m2）； 

tib,j—第j个单位检测时间检测的计量热箱内空气温度（℃）； 

tin,j—第j个单位检测时间检测的室内空气温度（℃）； 

ten,j—第j个单位检测时间检测的室外空气温度或冷箱内空气温度（℃）； 

φ—热箱装置的修正系数，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方法》GB/T 34342的规定进行计算； 
m—数据组数，宜大于等于48组。 

2 采用表面温度计算时，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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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2）  

                              

式中：K—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值[W/（m2·K）]； 
Ri—内表面换热阻（m2·K）/W，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规定采用； 

Re—外表面换热阻（m2·K）/W，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规定采用； 

Qj—计量热箱第j个单位检测时间间隔热箱加热功率（W）； 

Sr—计量热箱内侧5个表面面积和（m2）； 

Sk—计量热箱内开口面积（m2）； 

tib,j—第j个单位检测时间检测的计量热箱内空气温度（℃）； 

tin,j—第j个单位检测时间检测的室内空气温度（℃）； 

Kb—计量热箱外壁传热系数值[W/（m2·K）]； 

θi,j—第j个单位检测时间检测的内侧表面温度（℃），取3个内侧表面温度传感器检测结果平均值； 

θe,j—第j个单位检测时间检测的外侧表面温度（℃），取3个外侧表面温度传感器检测结果平均值； 

φ—热箱装置的修正系数，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方法》GB/T 34342的规定进行计算； 
m—数据组数，宜大于等于 48组。 

9.3.4  围护结构平均传热系数根据被检工程所依据的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采用检测得到的围护结构主体传热系
数、检测或计算得到的热桥部位传热系数进行计算。 

 

9.4  结果判定 

9.4.1  建筑物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9.4.2  建筑物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无设计要求时，可按相应年代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限值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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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检验 
 

10.1  一般规定 
10.1.1  采暖空调水系统、风系统抽样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
规定。 

10.1.2  采暖空调水系统、风系统各项性能检测均应在系统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 

10.1.3  室内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检测，冬季在正常供暖稳定时期进行，夏季在空调制冷稳定时期进行，抽样
数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规定。 
10.1.4  冷水（热泵）机组水系统性能检测时，系统负荷不宜小于实际运行最大负荷的60%，且运行机组负荷不宜
小于其额定负荷的80%，并处于稳定状态。 

10.1.5  供暖系统供热量检测宜按照附录B的规定进行。 
 

10.2  室内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 

10.2.1  建筑工程节能验收时，室内空气温度、相对湿度检测在系统形式不同时，每种系统均应检测；既有建筑检
测，三层及以下的民用建筑，应逐层布置测点；三层以上的民用建筑，首层、顶层和中间部位均应布置测点；每

层至少选取3个有代表性的房间布置测点。 

10.2.2  测点应设于室内活动区域，测点高度应控制在距地面700mm～1800mm，距离房间周边非透明围护结构不小于1m，
距离房间周边透明围护结构不小于1.5m，布点位置符合表10.2.2规定，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房间使用面积小于16m2时，应设测点1个； 

2 当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16m2，且小于30m2时，应设测点2个； 

3 当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30m2，且小于50m2时，应设测点3个； 

4 当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50m2，且小于100m2时，应设测点5个； 

5 当房间使用面积大于或等于100m2，每增加（20 m2～30）m2应增加1个测点。 

表10.2.2  室内平均温度、平均相对湿度布点方法 

室内面积（m2） 布点方法 布点图 

室内面积＜16 1个测点，布置在房间中心位置，对角线2等分点 

 

16≤室内面积＜30 2个测点，布置在对角线位置，对角线3等分点 

 

30≤室内面积＜50 3个测点，布置在对角线位置，对角线4等分点 

 

50≤室内面积＜100 5个测点，布置在对角线位置，对角线4等分点 

 

 

100≤室内面积 6个以上测点，布置在房间长宽等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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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按照本标准第 10.2.2条规定布置室内测点； 

2 室外空气温度、相对湿度检测点宜设置在中间层，距墙面不小于 0.3m的阴影下，并安防辐射罩；或放置在
百叶箱内，将百叶箱置于建筑物附近的阴影下，宜布置 2个测点； 

3 检测时间间隔不宜大于 30min；公共建筑总检测时间不宜小于 6h；居住建筑总检测时间不宜小于24h。 

10.2.4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1 室内平均温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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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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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1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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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10.2.4-2） 

式中：trm—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内平均温度（℃）； 

      trm,i—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第 i个室内逐时温度（℃）； 

      n—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内逐时温度的个数； 

      ti,j—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内第 j个测点的第 i个温度逐时值（℃）； 

      p—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布置的温度测点的个数。 

2 室外平均温度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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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air,out—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外平均温度（℃）； 

      tair,out,s—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第 s个室外逐时温度（℃）； 

      ts,v—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外第 v个测点的第 s个温度逐时值（℃）； 

      k —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室外布置的温度测点的个数。 

3 室内平均相对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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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φrm—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内平均相对湿度（%）； 

      φrm,i—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第 i个室内逐时相对湿度（%）； 

      n—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的室内逐时相对湿度的个数； 

      φi,j—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内第 j个测点的第 i个相对湿度逐时值（%）； 

      p—检测持续时间内受检房间布置的相对湿度测点的个数。 

10.2.5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建筑物室内平均温度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规定，冬季不得
低于设计计算温度 2℃，且不应高于 1℃；夏季不得高于设计计算温度 2℃，且不应低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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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筑物室内平均相对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10.3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10.3.1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应对室外管网整体进行检测。 

10.3.2  布点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总供暖供热量宜在采暖热源出口处检测，超声波热流量计宜安装在采暖热源机房内，如采用超声波流量计，
应同时检测供回水温度；在室外安装温度传感器时，距采暖热源机房外墙外表面的垂直距离不应大于 2.5m； 

2 各建筑物供暖供热量宜在建筑物热力入口处检测，超声波热流量计或超声波流量计及供回水温度传感器的
安装宜满足相关产品的使用要求。 

10.3.3  检测应在供暖系统正常运行 5d以后进行，检测期间，供暖系统应处于正常运行工况，热源供水温度的逐
时值不应低于 35℃。 

10.3.4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供热管网施工图，现场勘查从热力站出口到各供暖建筑热力入口，确定各管井位置； 

2 按仪器使用要求，在供暖热源出口处和各建筑物热力入口处安装超声波热流量计，计量各处的热量，工程
现场已安装热计量表且在检定有效期内的，可采信热计量表显示的热量； 

3 检测的数据采集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60min，如果采用超声波流量计与温度传感器配合使用进行检测，检测的时间
间隔不宜大于 5min，持续时间不应少于 72h。 

10.3.5  采用超声波热流量计进行检测的，室外管网热损失率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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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 

式中：αht—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Qa,j—检测持续时间内第 j个热力入口处的供热量（MJ）； 

      Qa,t—检测持续时间内热源的输出热量（MJ）； 

10.3.6  采用超声波流量计进行检测的，室外管网热损失率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1 检测持续时间内第 j个热力入口处的累积热量应按下式计算： 

                  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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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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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hnianiaja ttGCQ

1
,,,, )(                    （10.3.6） 

式中：C—水的比热容（取 4186.8J/kg·℃）； 

Ga，i—第i个时间间隔的累计流量（kg）； 

tan，i—第i个时间间隔的供水温度（℃）； 

thn，i—第i个时间间隔的回水温度（℃）； 

n—检测期记录数据次数。 

2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应按本标准第 10.3.5条计算。 

10.3.7  室外管网热输送效率应按下式计算： 

                  αn =1-αht                                                （10.3.7） 
10.3.8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检测结果与设计值偏差不应大于10%，判定合格。 

 
10.4  水流量 

10.4.1  本检测方法为室外供暖管网水力平衡度、通风与空调系统冷热水和冷却水流量、空调机组水流量等关于水
流量的无损检测。 

10.4.2  检测期间，系统运行正常，运行工况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32或《公共建
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77规定。 

10.4.3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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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测位置： 

1）水力平衡度在建筑物供热管道热井内或室内管道，在室外布点时距离外墙外表面不大于 2.5m； 

2）通风与空调系统冷热水在空调机房冷热水总管道； 

3）通风与空调系统冷却水在空调机房冷却水总管道或冷却塔回水总管道； 

4）空调机组水流量在空调机组进水或回水管道进行检测。 

2 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应符合其使用规定，宜用超声波测厚仪检测管道壁厚，宜用卷尺测量管道外径；受检
热力入口的管径不应小于 DN40； 

3 检测时间间隔及检测时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或《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77中对所检项目的要求。 

10.4.4  检测数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或《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对所
检项目的数据处理规定。 

10.4.5  检测结果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规定进行判定。 

 
10.5  通风与空调系统风量 

10.5.1  以单个系统为受检样本基数，抽样数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的规定，且不同功能的系统不应少于1个。 

10.5.2  通风与空调系统风量检测在空调机组出口或入口的直管段进行，布点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
测标准》 JGJ/T 177的规定。 

10.5.3  检测时，空调系统应在正常工况运行，且所有风口应处于正常开启状态。 

10.5.4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选择空调机组出口或入口直管段较长的风管作为待测管路； 

2 选择距上游局部阻力管件 2倍管径的部位作为待测区域，剥离管路外面的保温层，测量管路长宽（方管）
或周长（圆管）尺寸，根据布点方法要求，计算管路测点尺寸； 

3 根据计算得出的测点尺寸，用开孔器在管路上开出测孔； 

4 将毕托管连接上微压计，垂直风管表面插入测孔，用尺子测量毕托管插入风管深度，调整毕托管到达测点
位置，测量各测点动压，每个测点至少测量 2 次，以两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点测量值；当动压小于 10Pa
时，宜采用数字式风速计进行检测； 

5 记录房间内的大气压力和空气温度。 

10.5.5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1 当采用毕托管和微压计检测风量时，风量计算应按下列方法进行： 

1）平均动压计算应取各测点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平均动压，当各测点数据变化较大时，动压的平均值应按
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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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1） 

式中： Pv—平均动压（Pa）； 

Pv1、Pv2……Pvn—各测点动压（Pa）。 

2）断面平均风速应按下式计算： 

            
2 vPV
r

=                                    （10.5.5-2） 

式中：V—断面平均风速（m/s）； 

     ρ—空气密度（kg/m3），ρ=0.349B/（273.15+t）； 

      B—大气压力（hPa）； 

      t—空气温度（℃）。 

3）机组或系统实测风量应按下式计算： 

          L=3600VF                                  （1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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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F—断面面积（m2）； 

      L—机组或系统风量（m3/h）。 

2 当采用数字式风速计测量风量时，断面平均风速应取算术平均值；机组或系统实测风量应按公式 10.5.5-3
计算。 

10.5.6  检测结果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规定进行判定。 

 
10.6  各风口风量 

10.6.1  以风口数量为受检样本基数，抽样数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的规定，且不同功能的系统不应少于2个。 

10.6.2  检测应在空调系统正常运行时进行，且所有风口应处于正常开启状态，受检风系统总风量应维持恒定且宜
为设计值的 100%～110%。 

10.6.3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将风量罩压在出风口上，接触面不能漏气，待数据稳定后，读取风量数值，每个出风口风量至少读取 2 个
数值，总风量与新风量分别读取； 

2 逐个检测该机组所有风口。 

10.6.4  检测数据应取每个风口的检测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检测结果； 

10.6.5  检测结果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规定进行判定。     

 
10.7  风道系统单位风量耗功率 

10.7.1  以风机数量为受检样本基数，抽样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的规定，且均不应少于1台。 

10.7.2  检测应在空调通风系统正常运行工况下进行。 

10.7.3  风量检测应符合本标准第 10.5节的规定，以风机吸入端和压出端风量的平均值作为风量检测结果。 

10.7.4  风机的输入功率应在电动机输入线端与风量检测同时进行。 

10.7.5  单位风量耗功率应按下式计算： 

                         s
NW
L

=                                       （10.7.5） 

式中：Ws—单位风量耗功率[W/（m3/h）]； 

N—风机输入功率（W）； 

L—风机实际风量（m3/h）。 

10.7.6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
的规定。 

 

10.8  新风热回收机组换热效率 
10.8.1  对于额定风量大于 3000m3/h 的热回收机组，应在系统实际运行状态下进行现场检测，检测应在系统稳定
运行后进行。 

10.8.2  新风热回收机组换热效率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检测前应分别在进出新风热回收机组的新风管和排风管上布置有自动记录功能的温湿度检测仪器，数据采
集时间间隔不宜大于 10min； 

2 检测期间新风热回收机组的排风系统总风量和新风系统总风量比值宜控制在 90%～100%之间； 

3 新风热回收机组的风量检测应符合本标准第 10.5节的规定； 

4 检测应在系统稳定运行后进行，检测时间不宜少于 2h。 

10.8.3  新风热回收装置的温度交换效率、湿度交换效率及焓交换效率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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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η—交换效率（%）； 

     xjX —新风进风参数； 

     xcX —新风出风参数； 

     pjX —排风进风参数。  

10.8.4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的
规定。 

 

10.9  风管系统漏风量 
10.9.1  风管系统漏风量检验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的相关规定进
行抽样。 
10.9.2  风管系统漏风量检测的试验压力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低压风管应为 1.5倍的工作压力； 

2 中压风管应为 1.2倍的工作压力，且不低于 750Pa； 

3 高压风管应为 1.2倍的工作压力。 

10.9.3  风管系统漏风量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风管系统漏风量检测可以针对风管系统整体或分段进行，宜在现场制作样本风管进行检测，检测样本风管
应不少于 3节及以上，且总表面积不应少于 15m2； 

2 检测前，被测风管系统的所有开口均应封闭，不应漏风； 
3 用漏风量测试系统的专用弹性风管与被测风管系统连接； 
4 测量被检风管的展开面积，测量数据输入漏风量测试系统； 
5 调整漏风量测试系统的风机转速，使被测风管内压力达到 10.9.2条规定的试验压力，保持该压力值稳定，

进行风管漏风量的检测，在漏风量测量值稳定后，每隔一分钟记录一次数据，共记录三次数据； 
6 以三次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漏风量检测结果。 

10.9.4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或《近零能耗建筑技术标准》GB/T 5135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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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节能检验 
 

11.1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量、供冷量 

11.1.1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量、供冷量检验按单位工程抽检，不少于 1个系统；供热量冬季采暖期正常供暖 5d后
进行检测，供冷量夏季空调系统正常运行后进行检测。 

11.1.2  热泵机组水系统性能检测时，系统负荷不宜小于实际运行最大负荷的 60%，且运行机组负荷不宜小于其额
定负荷的 80%，并处于稳定状态增加检测条件。 

11.1.3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地源热泵系统调整至正常运行工况； 

2 超声波热流量计宜安装在地源热泵系统使用侧总热水管或总冷水管直管段；如果使用超声波流量计，按照

附录 B.3节进行供热量、供冷量计算； 

3 检测数据采集时间间隔宜小于 60min，检测时间应持续 24h。 

11.1.4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量 Qh、供冷量 Qc检测结果应按下式计算： 

( ),
( )

h c i
h c

Q
Q

n
= å

               
          （11.1.4） 

式中：Qh（c） —地源热泵每小时平均供热量、供冷量（W）； 

Qh（c）,i —地源热泵第 i个小时供热量、供冷量（W）； 

n —24h检测数据的数量。 

11.1.5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1.2  太阳能热水系统得热量 

11.2.1  太阳能热水系统得热量检验按单位工程抽检，集中式和集中分散式太阳能热水系统抽检 1个系统，分散式
太阳能热水系统 500台以下抽检 1个系统，500台以上抽检 2个系统。 

11.2.2  检测环境应符合标准 《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GB/T 20095，空气温度 8℃～39℃，环境空气的平
均流动速度不大于 4m/s，正午前后各 4h正南方向与太阳能太阳辐照量累计值 H不小于 17MJ/m2。 

11.2.3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测量太阳能集热器的轮廓采光面积； 

2 在太阳能热水系统冷水进水管道按照超声波流量计的使用规定安装超声波热流量计； 

3 在集热板附近安装太阳辐射计，太阳辐射计倾角与集热板相同； 

4 按照标准《太阳热水系统性能评定规范》 GB/T 20095的规定检测集热试验开始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
结束时的平均温度、贮水箱内的试验水量。 

11.2.4  检测数据应按以下步骤计算： 

1试验期间单位轮廓采光面积日有用得热量 q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 )
1000

w pw s e b

c

c V t t
q

A
r -

=                            （11.2.4-1） 

式中：q —太阳热水系统单位轮廓采光面积日有用得热量（MJ/ m2）； 
      ρw —水的密度（kg/m3）； 

cpw —水的比热容（kJ/（kg·℃）； 
Vs—贮水箱内的试验水量（m3）； 
te—集热试验结束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 
tb—集热试验开始时贮水箱中水的平均温度（℃）； 

Ac—太阳热水系统中太阳集热器的轮廓采光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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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阳辐照量为 17MJ/(d·m2)时的日有用得热量 q17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17 17 qq
H

=                                （11.2.4-2） 

式中：q17 —日太阳辐照量为 17MJ/m2时，太阳热水系统单位轮廓采光面积的日有用得热量（MJ/ m2）； 
      H —太阳能热水系统采光口所在平面的日太阳辐照量（MJ/m2）。 
11.2.5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1.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光电转化效率和光伏组件背板温度 

11.3.1  当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光伏组件类型、组件安装方式、系统与公共电网的关系相同，且系统装机容量偏差在
10%以内时，视为同一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同一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抽样数量为该类型系统总数量的 5%，且
不得少于 1套。 

11.3.2  在测试前，应确保系统在正常负载条件下连续运行 3d，测试期内的负载变化规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室
外环境平均温度的允许范围为年平均环境温度±10℃；环境空气的平均流动速率不应大于 4m/s。 

11.3.3  太阳辐照量短期测试不应少于 4d，每一太阳辐照量区间测试天数不应少于 1d，水平面太阳辐照量区间划
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太阳辐照量小于 8MJ/（m2•d）；  

2 太阳辐照量大于等于 8MJ/（m2•d）且小于 12MJ/（m2•d）；  

3 太阳辐照量大于等于 12MJ/（m2•d）且小于 16MJ/（m2•d）；  

4 太阳辐照量大于等于 16MJ/（m2•d）。  

11.3.4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测试不应少于 4d，每次短期测试时间应为 24h； 

2 应测试系统每日的发电量、光伏组件表面上的总太阳辐照量、光伏组件的面积、光伏组件背板表面温度、

环境温度和风速等参数，采样时间间隔不得大于 10s； 

3 对于独立太阳能光伏系统，电功率表应接在蓄电池组的输入端，对于并网太阳能光伏系统，电功率表应接

在逆变器的输出端； 

4 测试开始前，应安装调试好太阳辐射表、电功率表、温度自记仪和风速计，并测量太阳能光伏方阵面积，

对于独立太阳能光伏系统，应切断所有外接辅助电源；  

5 测试期间数据记录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600s，采样时间间隔不应大于 10s。 
11.3.5  太阳能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应按下式计算：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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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H

E
h                             （11.3.5） 

式中：ηd —太阳能光伏系统光电转换效率（%）； 
      n —不同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电池光伏组件方阵个数； 

Hi—第 i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单位面积的太阳辐射量（MJ/m2）； 
Aci—第 i个朝向和倾角平面上的光伏组件采光面积（m2），在测量太阳能光伏系统光伏组件面积时，应扣

除光伏组件的间隙距离，将光伏组件的有效面积逐个累加得到总有效采光面积； 
Ei—第 i个朝向和倾角采光平面上的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发电量（kWh）。 

11.3.6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光电转化效率和光伏组件背板温度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太阳
能光伏发电系统光电转化效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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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照明系统节能检验 
 

12.1  一般规定 
12.1.1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抽样数量按每个典型功能区域不应少于2处；谐波电压及谐波电流应按照明回路
数量的5%抽样，且不少于2个回路；补偿后功率因数应全数检测；电压偏差应按照明出线回路的5%抽样，且不少
于2个回路。 

12.1.2  照明系统电能质量检测宜包括谐波电压及谐波电流、功率因数、电压偏差检测，各类参数检测宜选择在配
电室内低压配电柜断路器下端进行。 

12.1.3  照明系统电能质量检测应在负荷率大于 20%的配电回路，且应在负载正常使用的时间内进行。应采用 A
级仪器并配置不小于 0.5级的互感器进行检测。 
 

12.2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 

12.2.1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的建筑室内照度的测量应根据设计要求选择典型测点，或按照测量网格进行测
量，照明功率密度的测量应与照度测量区域相一致。照明测量场所和照度测点位置、高度及最大测点间距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的规定。 
12.2.2  宜在夜间进行检测，当室内有外界光源影响时，应将透光外围护结构进行遮挡，阻止外界光线进入室内。 
12.2.3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进行现场照明测量时，待测房间灯具测量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的规定； 

2 在照度测量区域宜将测量区域划分成矩形网格，网格宜为正方形，测量点应为矩形网格中心点（图 12.2.3）； 
3 用电气测量仪表监控照明电路的电压、电流，待灯具的测量条件达到标准规定，照明功率稳定后逐个测量

每个测点的照度，照度测点位置、高度及测点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的规定； 

4 照度测量完成后，再读取照明电路的电压、电流。 

 
图 12.2.3  照度检测网格布点示意图 

a—场地长度；b—场地宽度；m—长轴方向网格数量；n—短轴方向网格数量 
 

12.2.4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1 平均照度应为各测量点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2 照度均匀度可为最小照度与平均照度之比，及最小照度与最大照度之比，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
明测量方法》GB/T 5700的规定；。 

3 照明功率密度应按下式计算： 

S
P

kLPD iå=                            （12.2.4-1） 

式中：LPD—照明功率密度（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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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被测量照明场所中的第 i单个照明灯具的输入功率（W）； 

      S—被测量照明场所的面积（m2）； 

k—电压修正系数，当灯具工作电压与额定电压偏离超过 5%时，应对灯具输入功率进行电压修正，对于使
用白炽灯和使用电感整流器的气体放电灯的灯具，其电压修正系数按下式计算确定： 

2
t

2
0

U
Uk =                                   （12.2.4-2） 

式中：U0——额定工作电压（V）； 

      Ut——实测电压（V）。 

12.2.5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或《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的规定进行判定。 

 

12.3  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 

12.3.1  检测宜在电气设备安装完成之后，调试结束后进行。 

12.3.2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打开配电柜，把电能质量分析仪接入照明回路断路器下端； 

2 仪器检测时间间隔宜为 3s（150个周期），检测持续时间宜为 24h。 

12.3.3  检测数据应按下列步骤计算：  

1谐波检测数据应取检测时段内各项实测值的 95%概率值中最大的相值，作为判断的依据； 

2 对于负荷变化慢的谐波源，宜选取 5个接近的实测值，取其算术平均值。 

12.3.4  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谐波电压检测数据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中规定的换算和计算方法进
行计算；谐波电压计算结果总谐波畸变率应为 5.0%，其中奇次谐波电压含有率为 4.0%，偶次谐波电压含有率为
2.0%； 

2 谐波电流计算结果应满足表 12.3.4允许最大值的要求： 

表12.3.4  谐波电流允许最大值 

标准电压 

（kV） 

基准短路

容量 

（MVA） 
谐波次数及谐波电流允许值 

0.38 10 

谐波次数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允许最大谐波电流

（A） 
78 62 39 62 26 44 19 21 16 28 13 24 

谐波次数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允许最大谐波电流

（A） 
11 12 9.7 18 8.6 16 7.8 8.9 7.1 14 6.5 12 

3 当谐波电压和谐波电流检测结果分别符合本条第 1款和第 2款规定时，判定合格。 

 

12.4  功率因数 

12.4.1  检测宜在电气设备安装完成，调试结束后进行。 

12.4.2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采用数字式智能电能质量分析仪在变压器出线回路进行测量；采用读取补偿后功率因数读数的方式，对补
偿后功率因数进行初步判定，读取时间间隔宜为 1min，读取 10次取平均值； 

2 仪器检测时间间隔宜为 3s（150个周期），检测持续时间宜为 24h； 

3 功率因数宜与谐波测量同时进行； 

4 补偿后功率因数均应检测。 

12.4.3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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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电压偏差 

12.5.1  检测宜在电气设备安装完成之后，调试结束后进行。 

12.5.2  检测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采用数字式智能电能质量分析仪在照明回路断路器下端进行测量； 

2 220V 电压偏差测量采用读取包含照明出线的低压配电柜上三相电压表数值的方法，读值时间间隔宜为
1min，读取 10次取平均值； 

3 仪器检测时间间隔宜为 3s（150个周期），检测持续时间宜为 24h。 

12.5.3  检测结果为标称电压的-10%～7%，判定合格。 

 

12.6  照明场所统一眩光值 

12.6.1  照明场所统一眩光值检验应按功能区进行抽样，每个典型功能区不少于 2处。 

12.6.2  现场检测条件满足下列要求： 

1 进行现场照明测量时，待测房间灯具测量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的规定； 

2 统一眩光值 UGR 适用于简单的立方体形房间的一般照明装置设计，不应用于（不适用于）采用间接照明
和发光天棚的房间，灯具应为双对称配光； 

3 测量位置宜分别在纵向和横向两面墙距离的中点，视线应水平朝前观测，观测位置与墙面的水平距离宜为
1m； 

4 坐姿观测者的观测高度应取 1.2m，站姿观测者的观测高度应取 1.5m； 

5 房间表面应为大约高出地面 0.75m的工作面、灯具安装表面以及此两个表面之间的墙面。 

12.6.3  统一眩光值（UGR）检测及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的规定。 

12.6.4  当使用图像亮度计测量室内统一眩光值时，应对图像亮度计进行几何校正。 

12.6.5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或《建
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要求。 

 

12.7  照明场所相关色温、一般显色指数 

12.7.1  照明场所相关色温、一般显色指数检验应按功能区进行抽样，每个典型功能区不少于 2处。 

12.7.2  现场检测条件满足下列要求： 

1 进行现场照明测量时，待测房间灯具测量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的规定； 

2 现场相关色温和显色指数的测量应采用光谱辐射计； 

3 每个场地现场相关色温和显色指数的测量点宜不少于 3个点； 

4 测量同时应监测电源电压，实测电压偏离光源额定电压较大时，应对测量结果进行修正。照明现场的相关
色温和显色指数的测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光源颜色的测量方法》GB/T 7922和《光源显色性评价方法》 

GB/T 5702的规定； 

5 当需考虑不同年龄的人的眼睛对光谱透射率的感知不同时，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
对光源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S（λ）进行修正。 

12.7.3  将现场测量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该被测照明现场的相关色温和一般显色指数。 

12.7.4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或《建筑
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要求。 

 

12.8  照明场所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 

12.8.1  照明场所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检验应按功能区进行抽样，每个典型功能区不少于 2处。 

12.8.2  现场检测条件满足下列要求： 

1 进行现场照明测量时，待测房间灯具测量条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的规定； 

2 照明场所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检测应使用频闪分析仪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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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测量时应保持探头的稳定，且周围不应存在影响检测结果的人员移动或遮挡； 

4 测量光度探头朝向应与作业面或参考平面照度测量一致； 

5 测量观测点宜与照度测量点一致，当室内测点大于 20 点时，可均匀选择不少于 10%的照度测量点进行频
闪测量，且不应少于 3个测点； 

6 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测量时，每个观测点的数据有效采集时长不应少于 1s，采用各测点的平均值作
为检测结果。 

12.8.3 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当无设计要求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要求。 

 
 
 
 
 
 
 
 
 
 
 
 
 
 
 
 
 
 
 



 

 28

 
 

附录 A  检测设备性能要求 
 

A.0.1  本标准检测设备性能应符合表 A.0.1的规定。 

表 A.0.1  检测设备性能要求 

序号 仪器 测量参数 技术指标 

1 拉拔仪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强度 系统误差≤1.5% 

2 钢直尺 尺寸 分辨力≤1mm 

3 卷尺 管径、长度 
分辨力≤1mm（光伏检测时测量准确度应为 

±1.0%示值） 

4 激光测距仪 长度 示值误差绝对值不应超过 1mm 

5 超声波测厚仪 管壁厚 分辨力≤0.01mm 

6 粘结面积检测板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 尺寸宜为 300mm×600mm，以 10mm分格，每 10格为一组 

7 空盒气压表 大气压力 精确度≤1hPa 

8 外窗气密、水密性能现场检测设备 气密性能、水密性能 

压差误差：≤2%示值 

水流量计：2.5级 

空气流量测试装置误差：≤5%示值 

9 鼓风门检测仪 压力 压力: 5Pa～100Pa，－5Pa～－100Pa；分辨率 1Pa 

10 微压计 风压 风速测量误差不大于测量值的 5% 

11 数字压力计 风压 0.05级 

12 风速计 风速、风量 量程：1m/s～8m/s，风速测量误差不大于测量值的 5% 

13 风量罩 风量 精确度为读数的±5%，分辨率为 1m
3
/h 

14 漏风量测试仪 风压、风量 
风压和风量宜为被测定系统或设备的规定试验压力及最大允许

漏风量的 1.2倍及以上。 

15 温度计 温度 允许误差≤0.5℃ 

16 自动温度记录仪 温度 允许误差≤0.5℃ 

17 温度传感器 温度 允许误差≤0.5℃ 

18 热箱式传热系数检测仪 温度、功率 

温度量程：-30℃～+60℃，允许误差≤0.3℃ 

电功率>140W，允许误差≤0.5%FS 

热箱箱内控温允许误差≤0.5℃；有效计量面积≥1.2m
2 

冷箱箱壁热阻≥0.8 （m
2
·K）/ W；温度波动＜±3℃；有效面

积≥2.88m
2 

加热器量程 1000W～2500W 

制冷功率≥500W 

19 温湿度检测仪 温度、湿度 温度允许误差≤0.5℃，湿度允许误差≤5% 

20 气体分析仪 气体浓度 
重复性：≤1% 

线性误差：≤±1%F.S 

21 红外热像仪 热工缺陷 

红外热像仪的相应波长应处在8.0～14.0μm，传感器温度分辨率

（NETD）应小于0.08℃，温差检验不确定度应小于0.5℃，红外

热像仪的像素不应少于320x240 

22 超声波热流量计 流量，温度 流量准确度±2% ，温度允许误差≤0.5℃ 

23 超声波流量计 流量 流量测量准确度为±5% 

24 热流计 热流密度 符合《建筑用热流计》（JG/T 519） 

25 总日射表 太阳辐照量 一级 

26 总辐射表 总辐射照度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总辐射表》GB/T 19565 的要求 

27 照度计 照度 不应低于一级，分辨率不应低于待测值的 1/100 

28 电气测量仪表 功率、电压、电流 准确度等级≥1.5级 

29 电功率表/钳形功率表 电功率 1.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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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序号 仪器 测量参数 技术指标 

30 电能质量分析仪 

谐波 

窗口宽度为 10个周期并采用矩形加权，时间窗应与每一组的 10

个周期同步。仪器应保证其电压在标称电压±15%，频率在

49Hz～51Hz范围内电压总谐波畸变率不超过 8%的条件下能正常

工作 

功率 A级或 B级仪表，仲裁时采用 A级仪表，功率准确度等级 1.0级 

电压 A级或 B级仪表，仲裁时采用 A级仪表，功率准确度等级 1.0级 

31 照明眩光测量系统 统一眩光值 不低于一级 

32 光谱辐射计 相关色温、一般指数 

波长范围应为 380nm～780nm 

波长示值误差应为±1.0nm 

带宽不应大于 5nm 

波长重复性应优于 0.5nm 

探测器非线性误差应小于 1.0% 

相对示值误差应为±2.0% 

33 频闪分析仪 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 

频闪频率误差绝对值：≤0.3% 

频闪指数误差绝对值：≤0.010 

频闪百分比误差绝对值：≤5% 

34 模拟或数字记录仪 —— 

准确度应等于或优于满量程的±0.5％，其时间常数≤1s；信号

的峰值指示应在满量程的 50%～100%之间；使用的数字技术和电

子积分器的准确度应等于或优于测量值的±1.0%；记录仪的输入

阻抗应大于传感器阻抗的 1000倍或 10MΩ，二者取其高值。仪

器或仪表系统的最小分度不应超过规定精度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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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供暖系统供热量检测方法 
 

B.1  一般规定 

B.1.1  检测工作应在供暖系统正常运行 7d后进行，不宜在气候剧烈变化时进行检测。 

B.1.2  检测期间应保持外门窗关闭，有效连续检测时间不少于 7d。 

 

B.2  超声波热流量计法 

B.2.1  采用超声波热流量计进行检测。 

B.2.2  检测室内外空气温度、供热量。 

B.2.3  安装超声波热流量计和室内外空气温度传感器，每小时记录检测数据。 

B.2.4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计算： 

1 室内外平均温差 ΔT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n

T
T

n

i
iå

=

D
=D 1                                 （B.2.4-1） 

式中：ΔTi —第 i个时间间隔室内外空气温度差（K）。 
2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qs（W/m2）应按下式计算：  

s
Qq

t A
=

×
                               （B.2.4-2） 

式中：Q —检测期供暖消耗总热量（W·h）； 
      t —检验时间（h）； 
      A —被测建筑面积（m2）。 

3 标准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qJ（W/m2）应按下式计算： 

 

s
J

q T
q

T
D

=
D

标
                                                     （B.2.4-3） 

式中：ΔT 标 —标准规定的室内外计算温差（K），依据现行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1/ 891规定
取值。 

4 正常居住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qH（W/m2）应按下式计算： 

 jH qq =                                  （B.2.4-4） 

5 无人居住的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q′H（W/m2）应按下式计算： 

I.H=H Jq q q-’

           
 
               （B.2.4-5） 

式中：qI.H—单位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内部得热，取 3.80W/m2。 

 

B.3  超声波流量计法 

B.3.1  采用超声波流量计进行检测。 

B.3.2  安装温度和流量检测仪表、数据采集仪，检测时间间隔宜为 5min。  

B.3.3  应检测室内外空气温度、供回水温度、水流量。 

B.3.4  建筑物单位耗热量计算： 

1 检测期建筑物单位时间供热量 Qg（W）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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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tGC

Q

n

i

higiiå
=

-××

= 1
g

3600
）（

                        （B.3.4-1） 

式中：C—水的比热容（取 4186.8J/kg·℃）； 

Gi—第 i个间隔的供水流量（kg/h）； 

tgi—第 i个间隔的供水温度（℃）； 

thi—第 i个间隔的回水温度（℃）； 

n—检测期记录数据次数。 
2 实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qs（W/m2）应按下式计算: 

 
A

Q
q g

s =                                    （B.3.4-2） 

式中： A—被测建筑面积（m2）。 
3 计算标准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qJ（W/m2）应按下式计算： 

 
s

J

q T
q

T
D

=
D

标
                               （B.3.4-3） 

 

4 正常居住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qH（W/m2）应按下式计算： 

 jH qq =                                     （B.3.4-4） 

5 无人居住的条件下建筑物单位耗热量 q′H（W/m2）应按下式计算： 

I.H=H Jq q q-’  
                             （B.3.4-5） 

式中：qI.H—单位建筑面积的建筑物内部得热，取 3.80W/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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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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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确保本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根据国内现行的相关方法标准和北京市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
监督的实际情况，结合北京市多年开展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验的经验教训，在修订中补充了一些近些年成熟的检

验方法，以期与国家和行业的发展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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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2  建筑气密性关系到室内热湿环境质量，对建筑物的能耗影响也至关重要，是近零能耗建筑重要技术指标。
在建筑建成后，通常采用压差法进行检测，以换气次数 N50，即室内外 50Pa压差下换气次数来表征建筑气密性。 
2.0.3  自然状态是指房间的外窗、外门等正常关闭，不采取附加密封措施，不对室内进行加压、减压等强制空气
在室内与室外之间对流的状态。 
2.0.5  匀质构造沿围护结构表面垂直方向，各种材质具有明确分层平面，构造均匀、充实，热传递时，围护结构
内部温度场均匀分布；如现浇钢筋混凝土墙、实心砖墙、实心砌体砌筑墙体等墙体及其外贴保温板材一般可认为

是匀质构造。空心砖、空心砌块、空心预制楼板等砌筑的围护结构一般可认为是非匀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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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节能分部工程竣工验收前，工程现场保温系统粘结性能检验、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验、外窗现场气密
和水密性能检验、照明系统检验项目等都需要进行见证检验；检验前，需要查看设计文件等技术资料，了解外保

温施工做法、保温系统构造，各检验项目的设计值等内容。 
3.0.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的规定，竣工验收时，工程需要进行系统
节能现场检测。由于竣工日期的随机性，系统节能检测部分检测项目例如空调机组水流量、空调系统风量等，可

能不具备所需的检测条件而无法在竣工验收前完成检测。因此，在本条中规定不具备检测条件的项目在保修期内

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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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温系统粘结性能检验 

 
4.1  保温板与基层的拉伸粘结强度 

4.1.1  本条所述检验批的划分由“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体，按扣除门窗洞口后每 3000m2的保温墙面面积划分

为一个检验批”，修改为 1000m2，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协调一致。 
4.1.4  1 在确定粘结点位的位置和分布时，可采用敲击或者采用探针探测等方式确定粘结砂浆位置，必要时可在局
部破损保温板部位进行验证。 

  3 对于使用复合酚醛保温板、泡沫混凝土保温板、喷涂聚氨酯保温材料等拉伸粘结强度较低的保温材料，可先使用
切割锯或锯齿刀按照标准块尺寸进行切割，然后在切割后的保温板上粘贴钢标准块，粘贴时，胶粘剂可使用黏度较低的粘

结胶，以防止切割时对钢标准块的扰动，对检测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4.2  保温板与基层粘结面积比 
4.2.1  本条所述检验批的划分由“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体，按扣除门窗洞口后每 3000m2的保温墙面面积划分

为一个检验批”，修改为 1000m2，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协调一致。 
 

4.3  锚栓拉拔试验 
4.3.1  本条所述检验批的划分由“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体，按扣除门窗洞口后每 3000m2的保温墙面面积划分

为一个检验批”，修改为 1000m2，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协调一致。 
4.3.2  本条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中的墙体节能工程对锚栓锚固力的检
验要求，每个检验批抽查 3处，同时该验收标准还规定了锚固力检测方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外墙保温用锚栓》JG/T 
366的方法，抽查 15根锚栓。因此，本标准为与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协调一致，确定每个检验批抽取 3处，每处
抽取 5个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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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围护结构节能构造钻芯检验 

5.0.4  1 外墙保温系统除了常用的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外，部分工程也使用保温装饰一体板作为外保温系
统。因此，本条增加了有坚硬外饰面的装饰一体板等保温系统取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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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窗现场气密、水密性能检验 

 
6.0.1  外窗品种主要按外窗框体和扇体使用的型材材料和玻璃材料构造划分，例如：塑钢中空玻璃窗、断桥铝中
空玻璃窗等；类型主要按开启方式、型材规格划分，例如：88 系列推拉窗、60 系列平开窗、60 系列悬窗等。同
一品种、同一类型的外窗指玻璃构造，框扇型材、规格，开启方式一致的外窗，例如：88系列塑钢中空玻璃推拉
窗，只要框扇型材为塑钢材料，型材规格为 88系列，玻璃为相同材料、构造的中空玻璃，开启形式为推拉窗，就
可以认为这一系列的外窗是同一品种、同一类型的外窗。同时，本条增加“同工程项目、同施工单位且同期施工

的多个单位工程可合并计算建筑面积进行抽样”的规定，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协调一致。 
6.0.5  本条按照国家标准《建筑外门窗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 7106的规定，将检测结果的计
算要求由 3樘外窗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修改为以 3樘外窗检测结果的最不利值作为气密性、水密性能检测结果。 

 

 
 
 
 
 
 
 
 
 
 
 
 
 
 
 
 
 
 
 
 
 
 
 
 
 
 
 
 
 
 
 
 
 
 
 



 

 42

 
 

7  建筑气密性能检验 

 

7.1  一般规定 
7.1.4  压差法由于方法的原因，可以保证被检房间的每个位置，压力保持一致，可以不考虑房间分隔的影响，在
检测过程中，只要把检测范围内的内门打开，房间内各个部位受到的室内压力一样，因此，不管是单个房间，还

是整栋建筑物，都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检测。示踪气体法则不同，要使示踪气体均匀布满整个房间是一件非常困难

的事情，在单个房间还可以解决，针对内部构造复杂的整栋建筑，受房间高度、朝向等问题的影响，则非常困难。

因此，在此规定压差法可用于整栋建筑的检测，而示踪气体法仅用于单个房间的检测。 

 

7.2  压差法 
7.2.2  1 房间内有效体积指房间内去除楼板、墙体后的空间净体积，需要参与计算，房间内的家具、电器等物品
占用了房间内的有效体积，在计算过程中扣除该部分体积。为了简化检测、计算过程，宜在房间物品进场前进行

检测；针对整栋建筑物，空间净体积可通过设计平面图等电子资料直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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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验 
 
8.0.3  红外热像检测需要在围护结构两侧形成比较稳定的传热。一般来说，室内的温度较为稳定的，室外的温度
变化较大。如果室内外温度变化过大，会造成围护结构表面热量不能正常传导，造成热量异常损失，使红外热像

成像效果不好，影响检测结果。因此，需要对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时的室外空气温度变化及室内空气温度变化

大小进行规定。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的规定，检测期间与开始检测时的空气温
度相比，室外空气温度逐时值变化不大于 5℃，室内空气温度逐时值变化不大于 2℃是可以接受的。 

8.0.4  红外热像检测需要现场具有较为稳定的环境，室外刮风的时候，会带走围护结构表面的热量，使检测结果
与实际不符。因此，在检测时，对室外风力变化需要做出限定，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的规定，1h内室外风力变化超过2级或最大风力大于5级时，不适合进行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 
8.0.5  围护结构在受到太阳照射时，围护结构表面会形成温度虚高，造成红外成像时，该部分围护结构表面温度
高出正常水平，可能会误判为热工缺陷，影响检测结果判定。因此，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

JGJ/T 132的规定，外围护结构外表面热工缺陷检验开始前至少 6h内，受检的外围护结构表面不应受到太阳直接
照射，外围护结构内表面热工缺陷检验时要避开灯光的直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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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验 
 

9.1  一般规定 
9.1.1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现场检测，需要在被测围护结构处于干湿平衡，围护结构两侧保持一定温差形成稳定传
热的状态下进行检测。这就需要工程宜在竣工一段时间后，被测部位基本干燥后进行检测。如果在围护结构外保

温工程刚完工时就进行检测，围护结构内部含水率高，在整个检测过程中不能保证围护结构进入干燥状态，检测

结果不能反映真实的状态，对检测结果产生不利影响。对于薄抹灰粘贴保温板保温体系，由于保温板一般透水性

能差，墙体干燥的时间更长，需要延长干燥时间。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该项检测能够在围护结构相对干燥的情况

下进行，降低对检测部位围护结构的影响，保证检测的准确程度。 
9.1.3  太阳辐射对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结果有重要影响，在选择待测围护结构时，需要避免太阳辐射的影响，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选择太阳辐射影响较小的北墙、东墙，西墙由于西晒影响较大，一般情况不宜选择，南墙

的太阳辐射影响最大，基本不予考虑。但是，如果对西墙、南墙室外一侧能够采取有效的遮挡措施，也可以进行

检测。为保证检测过程中的热量是通过传导输送的，不是通过对流、辐射输送，要求检测范围内围护结构不能有

裂缝等；同时为了减少热桥部位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要选择面积足够大的部位，检测点距离热桥足够远，一般要

求距离不宜小于 600mm。 
9.1.4  热桥部位对传热系数检测结果有着较大影响，且不代表主体部位传热系数，在检测前应通过红外热像检测
方法避开。采用红外热像仪可以快速、有效的发现热桥部位，避免在热桥部位检测导致检测结果无效。对于匀质

构造墙体，采用红外温度计检测被测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场分布情况，一般可以满足检测要求。采用红外热像仪

对被测围护结构内表面进行拍照，可以直观的对整个围护结构表面热工缺陷进行判断，消除了误判的可能。红外

温度计是点对点检测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对于被测围护结构存在小面积热工缺陷或填充墙体类的围护结构，有

时会避过缺陷位置，导致检测结果异常，因此，不宜用红外温度计。 
9.1.5  本条所述匀质材料主要指普通混凝土、实心砖、轻质实心砌块等砌筑材料，空心砖、空心砌块、填充保温
浆料、保温板材的空心砌体等不在此列。对于空心砌块砌成的墙体，当设计传热系数不大于 0.6W/（m2·K）时,如
果在室内一侧粘贴保温板，测点附近热流传递较为均匀，可以作为匀质构造检测，如果是外保温，则不宜用热流

计法检测。 
 

9.2  热流计法 
9.2.1  K为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检测时，K按设计值或计算取值,如不清楚被测围护结构材质构造，不能
得到围护结构主体部位传热系数计算值时，可直接按照 20℃温差进行设定。 

9.2.2  在室内外温差达不到规定要求时，可根据季节情况采取人工加热或制冷的方式建立室内外温差。一般冬季、
春季、秋季采取室内加热的方式，夏季采取空调对室内制冷的方式或使用冷箱与室内加热配合的方式。在采取人

工加热、制冷措施的时候，都应注意传感器与冷热源应保持足够距离，防止冷热辐射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9.2.2  在本条中，DT为检测持续天数，INT表示取整数部分。 

 

9.3  热箱法 
9.3.1  热箱的有效计量尺寸约为宽 1000mm，高 1200mm，安装时要求距离热工缺陷位置不小于 600mm，因此，
在本条规定被测部位的尺寸不宜小于 2200mm×2400mm，以提高检测的准确度。 

9.3.2  5 冷箱是用来模拟室外环境的，当室外空气温度过高时，维持检测所需的室内外空气温差将变得很困难。
在被测围护结构室外表面安装冷箱，降低冷箱封闭空间空气温度和围护结构外表面温度，这样就可以较为容易制

造所需的室内热箱与冷箱内的空气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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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供暖、通风空调系统节能检验 

 

10.1  一般规定 
10.1.3  正常供暖或空调制冷开始时，由于系统处于调整运行状态以及建筑物本身需要进行蓄热或蓄冷，在初期建
筑物室内空气温度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的检测结果不能代表供暖系统、空调系统正常运行所能达到的供暖、空

调制冷效果，检测结果容易超出许可偏差。在供暖一段时间以后，系统调整正常、处于稳定运行状态，此时检测

才可以获得供暖系统、空调系统和通风系统正常运行所能达到的室内温度调节效果。 
 

10.4  水流量 
10.4.3  2新建工程的管道可以用委托方提供的管道数据直接计算内径尺寸，老旧管道内部会有锈蚀现象，需要用
超声波测厚仪检测管道壁厚，计算内径尺寸。 
 
 
 
 
 
 
 
 
 
 
 
 
 
 
 
 
 
 
 
 
 
 
 
 
 
 
 
 
 
 
 
 
 
 
 
 
 



 

 46

 
 

11  可再生能源应用系统节能检验 
 

11.1  地源热泵系统供热量、供冷量 

11.1.3  本条方法参考现行国家标准《水（地）源热泵机组》GB/T 19409 在名义工况检测制冷量、制热量的方法
编制，检测使用侧制热量、制冷量。本方法的检测过程，指的是地源热泵机组在正常运行情况下，所获得的制热

量、制冷量，不代表其在设计工况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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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照明系统节能检测 

 
12.2  平均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 

12.2.2  室内照明测试时，易受天然光和其他外界光源的影响，因此，室内平均照度检测宜在夜间进行，当室外景观灯或
路灯对室内照明检测有影响时，可对房间透明围护结构进行遮挡。 
 

12.8  照明场所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 
12.8.1  人眼可直接观察到的光的明暗波动可能导致视觉性能的下降，引起视觉疲劳甚至如癫痫、偏头痛等严重的健康
问题。因此，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提出竣工验收时，室内各主要功能房间应进行闪变指数、频闪

效应可视度测量，但并未给出检验方法和检验数量的要求。本条参照现场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中系统节能检验中对照明检验的规定，确定抽样数量。 

 

 
 
 
 
 
 
 
 

 

 
 
 


